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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4月 28日 108學年度第七次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0年 3月 23日 109學年度第十次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依本校學則規定，在職進修研究生未於修業期限內修滿畢業應
修學分數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申請延長修業期限，以二年為限。

第二條 102學年度（含）後入學之學生，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45學分，並需提交一篇碩士論文，通
過論文口試後始可畢業。

第三條 課程分成以下七類：
1.先修課程：經濟學（2學分）、會計學（2學分）、統計學（2學分）。曾修習相關課程者，
可申請免修；未曾修習以上科目者，必須修習，但不計入畢業學分。

2.基礎課程：生產與作業管理（3學分）、行銷管理（3學分）、組織與管理（3學分）、管
理資訊系統（3學分）、財務管理（3學分）等五科，各系所學生至少修習其中二科以上。

3.研究課程：個案分析與寫作（3學分）、研究方法（3學分）、質化研究方法（3學分）、
統計資料分析與應用（3學分）。各系所學生至少修習其中一科以上。

4.個案討論課程：97學年度 (含 )以後入學者，必須於本院所認定之個案討論選修課程中，至
少需修習其中一科以上。

5.專業課程：依各系（所）規定。
6.選修課程：EMBA在職專班所開設之科目均可列為選修，學生亦可選修日間部研究所課程。
7.學術研究倫理課程：105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應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學術研
究倫理」0學分必修課程，修習通過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本校第 182次教務會議決議）

第四條  修習「海外企業研習」及「海外企業經營實務」等課程者，最多以承認六學分為畢業學分。

第五條 學分抵免依「管理學院 EMBA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第六條 入學後應商請各系（所）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指導教授，並報各系（所）備查。如有兩位
以上教師擔任指導教授，其中至少一位須為本院專任教師。

第七條 選課、研習進度及論文撰寫事宜，由指導教授負責輔導。尚未選定指導教授前，由各系（所）
主任負責輔導。

第八條 若欲更換指導教授，須商請原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之同意，並報各系（所）備查。

第九條 學生於學位論文撰寫初期，須與指導教授確認論文主題及內容是否與系所專業領域相符。
論文初稿完成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始得向各系（所）提出論文口試申請。

第十條 碩士論文口試得於各學年度十月至次年一月與四月至七月兩個期間舉行。

第十一條 論文口試通過後，由學校頒發學位證書，授予碩士學位。不合格者，須逾一個學期後，方
得重新申請口試；重考以一次為限。

第十二條 本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三條 本規定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MBA在職專班共同修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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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9月 22日 109學年度管理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訂定，以利管理學院 EMBA學程辦理學
生之學分抵免。

第二條  EMBA學程學生申請學分抵免，其學分抵免以 12學分為上限。其中非本院所開辦之碩士學
分班或他校碩士班學程所修習之學分抵免以 6學分為上限。

第三條  學分抵免原則必須是入學前五學年度內所修習完成之課程，修業分數為A-（或百分制 80分）
以上者得申請抵免，並由各系所負責審核。

第四條 審核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 )以多抵少：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 )以少抵多：所缺學分應予補修，如無法補足學分數者，不得抵免。
(三 )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四 )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第五條 依學校規定，以抵免學分減繳基本學分費者，限於入學第一學期辦理，以一次為限。學分抵
免於開學一週內向管院辦公室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1.109學年度 (含 )前入學者，經核准抵免學分者，抵免 9~12學分可減收第 6學期基本學分費，
至多可減繳一學期基本學分費。

2.110學年度 (含 )後入學者，經核准抵免學分者，抵免 9~12學分可減收第 5學期基本學分費，
至多可減繳一學期基本學分費。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MBA在職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課程表說明

日間授課時間及節次 夜間授課時間及節次

節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A B C D

時間
08:10
09:00

09:10
10:00

10:20
11:10

11:20
12:10

12:20
13:10

13:20
14:10

14:20
15:10

15:30
16:20

16:30
17:20

17:30
18:20

18:25
19:15

19:20
20:10

20:15
21:05

21:10
22:00

一、上課時間代碼：

二、教室大樓代碼：

三、各節次起迄時間：

M

T1

T4

MA

E1

T2

RB

IB

E2

T3

LB

S

EE

F

T

S

W

U

R星期一

第一教學大樓

第四教學大樓

管理館

工程一館

第二教學大樓

綜合研究大樓

國際大樓

工程二館

第三教學大樓

圖書館

學生活動中心

電資館

星期五

星期二

星期六

星期三

星期日

星期四


